
1 

 

证券代码：603660        证券简称：苏州科达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3 

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股权划转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根据管理需求，经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苏

州科达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本公司拟将子公司苏州市科远

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远软件”）持有的上海领世通信技术发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领世”）100%股权按照科远软件对上海领世实际出资

200万元划转给本公司（以下统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划转前后股权对比表如下： 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 

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交易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

本公司持有科远软件 75%的股权，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Kedacom 

International PTE. LTD(本公告中简称“KIPL”)持有科远软件 25%的股权。 

科远软件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15 日，其法定代表人为陈冬根，注册资本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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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万美元，住所为江苏省苏州高新区金山路 131号，经营范围为研发、生产通

讯网络软件及设备（无线通讯终端产品除外），销售自产产品，并提供相应的自

产产品租赁业务及技术和售后服务（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与禁

止类产品生产）。 

科远软件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-9-30 2015-12-31 

资产总额  40,317.24    45,826.76  

负债总额   6,079.02    11,689.70  

净资产  34,238.21    34,137.06  

项目 2016年 1-9 月 2015年度 

营业收入  23,958.56   31,138.08  

净利润  101.16   6,281.92  

2、上海领世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

截止本公告日，科远软件持有上海领世 100%的股权。 

上海领世成立于 2007年 02月 14日，其法定代表人为王超，注册资本为 1000

万元人民币，实收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，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2007 号

2号楼 6 层，经营范围为电子、通信设备和软件产品的研发、销售。电子、通信

设备和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，信息系统网络

工程的安装和系统集成。 

上海领世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经营数据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-9-30 2015-12-31 

资产总额  16,403.03   13,467.58  

负债总额  332.34   1,452.33  

净资产  16,070.69   12,015.26  

项目 2016年 1-9 月 2015年度 

营业收入   5,717.67     9,500.37  

净利润   4,055.44     6,359.0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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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 

三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：公司的软件研发人员基本都在上海办公，为理

顺管理关系，强化以上海领世为主导的软件研发力量，将上海领世的股权从科远

软件划转到本公司。 

2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：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海领世将由本公司的孙公

司变更为子公司，符合公司战略架构设置。上海领世成为公司子公司后，可以直

接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，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股东利益。本次

交易为公司内部股权划转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的变更，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

和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。 

四、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

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主管机关的批准，公司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有关公司股权变更的相关规定，向主管机关提供完备的资料用于申请股权划转

变更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

报备文件 

1、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

2、《上海领世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 


